
彰化縣路燈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 

「彰化縣路燈設置管理辦法」（下稱本辦法）為彰化縣政府(以下簡稱

本府)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月六日以府法制字第一○○○三二三九○

○號令發布施行。本府自一百零四年度起至一百零六年度止，辦理「水

銀路燈落日計畫」，執行過程審視本辦法對於路燈選用燈具、接地、

用電新設、變更、廢止及私接路燈等作業未予規範，且對各鄉鎮市公

所路燈管理作業缺乏督導考核機制，爰擬具「彰化縣路燈設置管理辦

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以完善本縣路燈管理制度及規章。其修正要

點如下： 

一、增列由管理機關綜判選用路燈燈具型式之規定，以及不得採用已

公告禁用燈具之規定。(草案第六條) 

二、增訂管理機關設置及補設置路燈接地事宜之規定。(草案第七條) 

三、增列路燈設置不得供特定民眾使用，以及配合修正路燈管理作業

標準所引用之規範名稱，另增訂路燈管理作業應同時向台灣電力

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辦理用電新設、用電變更或用電廢止之規定。

(草案第八條) 

四、增訂各鄉（鎮、市）公所非屬清冊內之路燈，即應通報台電公司

進行檢測並為後續處理之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五、新增本辦法未規定之事項，應依其他相關規定辦理之規定，以及

新增本府定期對各鄉（鎮、市）公所路燈管理作業辦理考核之規

定。(草案第十三條) 

 



第 1頁，共 3頁 

彰化縣路燈設置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六條    路燈之裝設原則如

下： 
一   都市計畫道路用地
於道路開闢時，得

同 時 配 合 裝 設 路

燈。 
二   現有巷道得配合現
況需求裝設路燈。 

三   裝設路燈地點屬供
公眾通行之道路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留

設之私設通道，得

申請裝設路燈，其

裝設原則以有適當

地點可供立桿及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可供給電源

之地點且經土地管

理機關或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 
四   新成立社區道路其
屬 合 法 編 為 路 、

街、巷、弄之道路

並供公眾通行者，

得 依 申 請 裝 設 路

燈。 
五   其他經管理機關認
定有裝設、換裝及

維修之必要者。 
路燈之裝設及維修

應以節能減碳為原則，

燈具型式由管理機關依

道路現況及安全需求綜

判選用，且不得採用已

公告禁用之燈具。 

第六條    路燈之裝設原則如
下： 
一   都市計畫道路用地
於道路開闢時，得

同 時 配 合 裝 設 路

燈。 
二   現有巷道得配合現
況需求裝設路燈。 

三   裝設路燈地點屬供
公眾通行之道路或

依建築技術規則留

設之私設通道，得

申請裝設路燈，其

裝設原則以有適當

地點可供立桿及台

灣電力股份有限公

司公司可供給電源

之地點且經土地管

理機關或土地所有

權人同意。 
四   新成立社區道路其
屬 合 法 編 為 路 、

街、巷、弄之道路

並供公眾通行者，

得 依 申 請 裝 設 路

燈。 
五   其他經管理機關認
定有裝設、換裝及

維修之必要者。 
路燈之裝設及維修

應以節能減碳為原則。 

現行條文未規定路燈燈

具型式選用原則，爰於

第二項增列規定路燈燈

具型式由管理機關依道

路現況及安全需求綜判

選用，且不得採用已公

告禁用之燈具（例如經

濟部已於一百零四年八

月十三日以經能字第一

○四○四六○三八二○

號公告，自一百零六年

一月一日起禁止使用水

銀 燈 作 為 路 燈 之 光

源）。 

第七條    路燈以裝設於公有
路燈燈桿為原則，必要

時得附掛於台灣電力公

司電桿或附掛於民宅或

其他私有設施。 

第七條    路燈以裝設於公有
路燈燈桿為原則，必要

時得附掛於台灣電力公

司電桿或附掛於民宅或

其他私有設施。 

現行條文未規定路燈設

置接地，惟依據台灣電

力公司營業規則規定，

路燈應設置接地以確保

用電安全，爰新增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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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項附掛於民宅或

其他私有設施之路燈之

裝設，應取得該設施所

有權人無償使用同意書

始得辦理，且不得影響

公共安全。 
路燈裝設或遷移，

管理機關應同時設置接

地；路燈換裝或維修，

如發現未設置接地或接

地損毀，管理機關應予

補設置。 

前項附掛於民宅或

其他私有設施之路燈之

裝設，應取得該設施所

有權人無償使用同意書

始得辦理，且不得影響

公共安全。 

項規定管理機關設置及

補設置路燈接地事宜。 

第八條    為避免資源浪費，
路燈設置不得過於密集

或供特定民眾使用。 
路燈裝設之標準依

下列各款規定辦理： 
一   經濟部頒布之路燈
設計規定。 

二   交通部頒布之交通
工程規範第七章公

路照明。 
三   內政部營建署頒布
之市區道路及附屬

工程設計規範第十

九章道路照明。 
路燈裝設、換裝、

遷移、維修或廢除，管

理機關應同時向台灣電

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辦

理用電新設、用電變更

或用電廢止。 
 

第八條    為避免資源浪費，
路燈設置不得過於密

集，路燈裝設間距依下

列各款標準設置： 
一   經濟部頒布之「路
燈設計規定」。 

二   交通部頒布之「交
通工程手冊―第七

章道路照明」。 
三   「內政部營建署市
區道路工程規劃及

設計規範之研究―

第十九章市區道路

照明設計」。 

一、 路燈設置應具公益
性及安全性，爰修

正第一項規定路燈

設置不得供特定民

眾使用。 
二、 現行條文引用交通

部頒布之「交通工

程手冊―第七章道

路照明」及「內政

部營建署市區道路

工程規劃及設計規

範之研究―第十九

章市區道路照明設

計」，兩者已分別

修正為交通部頒布

之交通工程規範第

七章公路照明及內

政部營建署頒布之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

程設計規範第十九

章道路照明，爰配

合修正。 
三、 現行條文未規定路

燈管理作業應同時

向台灣電力股份有

限公司申請辦理用

電新設、用電變更

或用電廢止，惟依

據台灣電力公司營

業規則規定應予辦

理，爰新增第三項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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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已設置之路燈，
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

者，管理機關得主動

拆遷或廢除： 
一   違反本辦法第八
條第一項規定。 

二   經政府公告廢道
之既設路燈。 

三   設置於公有道路
及場所之路燈照

明 ， 有 妨 礙 交

通、公共安全或

破 壞 街 道 景 觀

者。 
各鄉（鎮、市）

公所發現轄內有非屬

政府機關所設置或管

理之路燈，且有前項

各款情形之一者，應

即通知台灣電力股份

有限公司查處。 

第十一條    已設置之路燈，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管理機關得主動拆遷

或廢除： 
一   本辦法第八條所
規定之過度密集

路燈。 
二   經政府公告廢道
之既設路燈。 

三   設置於公有道路
及場所之路燈照

明 ， 有 妨 礙 交

通、公共安全或

破 壞 街 道 景 觀

者。 

一、第一項第一款配合

第八條第一項予以

修正。 
二、依據監察院一百零

三年七月二日第一

○三財調○○八二

號調查報告，本府

應督促所屬公所發

現非屬清冊內之路

燈，即應通報台電

公司進行檢測並為

後續之處理，以避

免私接路燈影響公

共安全，爰新增第

二項規定。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之各
類申請書表，由管理

機關另訂之。 
本辦法未規定之

事項，依電業法、屋

內線路裝置規則、台

灣電力公司營業規

則、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頒布施工綱要

規範及其他相關規定

辦理。 
本府每二年考核

各鄉（鎮、市）公所

之路燈管理作業，於

預定考核日前一個月

通知受考核公所，考

核完成後一個月內通

知考核結果。受考核

公所應就考核結果予

以落實改善。 

第十三條    本辦法所需之各
類申請書表，由管理

機關另訂之。 

一、新增第二項規定，

本辦法未規定之事

項，應依其他相關

規定辦理。 
二、依據監察院一百零

三年七月二日第一

○三財調○○八二

號調查報告，本府

應督促所屬公所確

實依本辦法辦理路

燈管理工作，爰新

增第三項規定本府

將 定 期 對 各 鄉

（鎮、市）公所路

燈管理作業辦理考

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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